
[image: 国徽1024]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
房屋征收房票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5]东政办〔2016〕6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济开发区、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东至县房屋征收房票安置暂行办法》已经县政府第15届6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9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东至县房屋征收房票安置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房屋征收安置方式，促进房屋征收市场化安置，更好地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东至县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实施方案》（东政办〔2015〕74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东至县主城区范围内涉及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以及参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的项目或经县政府批准实行房票安置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房票安置是指房屋征收部门在征迁过程中，将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款以房票形式出具给被征收人，由被征收人自行购买已参与房票结算的政府安置房或商品住房及配套的储藏室、车库（位）。房票是房屋征收部门给予被征收人购买安置房屋的资金凭证，可购买东至县域范围内的已参与房票结算的安置房源。
第四条 尧渡镇人民政府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房票安置的组织实施工作。
县征收办负责协调指导房票安置工作；县住建委负责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房票安置的监管；县国土资源局负责房票安置产权登记工作；县财政局负责房票安置资金的监管；县物价局负责房票安置价格的监管；县监察局负责房票安置的监察工作。
第五条 房票票面金额应由被征收房屋补偿款、附属物及装饰装修补偿款、搬迁补助费、补助和奖励等部分构成。
临时安置补助费不计入房票金额，由征收部门另行支付。
第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房票安置，应具备下列条件：提供现房或已办理预（销）售许可证且两年内可以交付的期房；同意按商品房市场成交总额的5%向房票安置对象返还购房款；每天更新房源信息，保持信息全面、及时、准确。
参与房票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持《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参与房票安置项目意向书、购房优惠承诺及相关楼盘资料，向县住建委申请。经县住建委审核具备参加资格的，由县住建委在网站上专栏公示。未经公示自行销售的房屋，不予房票结算。
参与房票安置的所有楼盘及价格信息，均应在售楼部现场公示，供被征收人自主选择，负责将已销售房票安置房源及时上报至县住建委。
第七条 房票安置操作程序：
（一）被征收人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根据签订的协议签署和确认房票文本。
（二）被征收人在约定时间内搬迁,领取搬迁证明和房票。
（三）被征收人自主选择参与房票安置的商品住房，持房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县城投公司办理房票结算相关业务。
第八条 被征收人购买门面房、商业性公寓、商品住房及配套的储藏室、车库（位），可用房票抵付购房款，其价格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被征收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协商。用于购房的资金，不得低于房票金额的85%。
第九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房产确定销售价格后提供给县住建委，由县住建委在网站上专栏公示。被征收人购买政府投资建设的房产，直接与建设方签订购房合同，以房票支付房款。超过房票票面金额部分由房票持有人自行承担；房票购房后余款部分，由建设方先行支付给被征收人。用于购房的资金，不得低于房票金额的85%。建设方与县城投公司按月办理资金结算手续。
第十条 被征收人持房票购买商品住房，直接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房票支付房款。超出房票票面金额部分由被征收人自行承担；房票购房后余款部分，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先行支付给被征收人。
房票由县城投公司与收取房票的开发企业统一结算。县城投公司与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按月结算，被征收人持房票购房后，房地产开发企业持房票结算联、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发票彩色扫描件、被征收人返还款证明，到县城投公司办理审核和结算手续，购房款拨付至该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由县住建委提供。
期房结算方式：首次拨付房票票面金额的50%，房屋单体竣工验收备案后一个月内再拨付40%，房屋综合验收备案后一个月内拨付10%。
现房结算方式：一次性拨付房票票面金额的100%。
对违反有关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县住建委有权终止其参与资格，涉及违法行为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被征收人发生纠纷的，由双方当事人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依法解决。
第十一条 房票自开出之日起，有效期6个月，超过6个月期限未选购房屋的，房票自动失效，不再享受征收补偿奖励。
房票只能用于被征收人（限本人、配偶、父母、子女）购房，不得转让、赠与。
第十二条 房票式样由县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统一制定，县财政局负责监制。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各乡镇、开发区可参照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征收安置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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